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

3.检查项：有限空间作业未落实审批或违反作业要求或未设

置监护人员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存在硫化氢、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

作业：是否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，是否执行“先通风、再

检测、后作业”要求，作业现场是否设置监护人员。

6.检查标准：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6.1 有限空间作业前，未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。

6.2 有限空间作业前，未进行通风和气体浓度检测，或者在

有毒气体浓度检测不合格的情况下开展有限空间作业。

6.3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未设置专门的监护人员，或者监护人

员进入有限空间参与有限空间作业，或者监护人员未全程监

护。


